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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國家文化、經建及科技之發展，並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不依計畫方式進行之

合作個案，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三、產學合作計畫係指本校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

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產學合作機構）合作辦理與學校教育目標有關事項，其範圍

如下： 

(一)各類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利

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四、產學合作案之承接方式： 

(一)教師經本校同意向委託單位接洽或經本校同意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委託單位逕洽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後，由該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委託單位直接致函本校，由研究發展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系所，依其人力、設備、時間

、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定是否申請承接，若需整合提出者，統由研究發展處協調整合。 

五、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依前條方式承接時，應提出計畫書並檢附本校產學合作申請書，

及依計畫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電腦使用費、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

旅費、行政管理費、其他必要費用及雜項費用等編列經費預算表，經各單位主管同意，簽會研究

發展處及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執行中預算計畫如有變更者，應依同一程序，簽陳

校長核定。 

    產學合作計畫之研究過程及應用，有長期使用本校場地、設備、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

危險之虞者，除依前項規定程序辦理外，應先提經本校相關小組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請行

政會議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始可辦理簽約，並列為重點查核項目。 

六、產學合作之辦理，應由合作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契約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內容及時程。 

(二)計畫經費及付款方式。 

(三)雙方權利義務。 

(四)智慧財產權或成果歸屬。  

(五)違約條款。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七、本校各單位及教師，凡接受產學合作機構委託各產學合作計畫案，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管理。 



八、每一產學合作計畫案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應提撥行政管理費，其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計畫經費總額百分之十，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

由學校統籌分配之。 

(一)單一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如屬高額(伍佰萬以上，且未編列主持費)，為鼓勵本校同仁爭取大

型計畫，得專案簽准編列行管費百分之八以上。 

(二)為考量相關行政成本，每案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除符合上述占計畫總額百分之十之

比例，且不得低於伍仟元。 

    以產學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其經費如屬公立機構補助款可不提列行政管理費，但自行

收費及民營機構補助款部份仍應提撥百分之十。 

九、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之分配、運用、管理，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各類合作計畫

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前項本校「各類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另訂之。 

十、主辦、協辦、委辦、或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有關人員，每月工作酬勞依據計畫經費之多寡、計

畫之繁簡難易、工作之輕重、工作績效、期間之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下，依下列標準支給： 

(一)計畫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編制內教師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其支給財源為產學合作收

入者，除計畫主持費及(先期)技術移轉金外，不得超過其本人之每月薪給（包括薪俸、學術

研究費或專業加給、主管加給）總額。 

(二)本校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依據本校「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標

準」規定辦理。編制外人員不超過其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 

(三)本校學生協助產學合作計畫，依據本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 

(四)鐘點費、導師費或其他實習、輔導、訓練費用之支給時數及支給標準，依本校所訂各項支給

基準規定，以各項自籌收入(不含學雜費收入)支應。 

十一、為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約用之專任人員，應簽訂契約，其工作報酬除各該計畫有特別規定者外

，得比照「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

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標準辦理。 

    前項約用專任人員之人事管理、勞退基金或離職儲金、勞健保、年終獎金、福利及其他相關事宜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比照本校一般約聘僱人員由本校相關單位辦理，其經費均由各該產學合作

計畫案項下支付。 

十二、教師於產學合作計畫案中，所為授課或輔導學生之時數，得免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合計要點

」併計授課及輔導鐘點時數。但教師承接或協助產學合作計畫之件數，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

。 

十三、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採購作業，悉依政府採購法暨本校相關規定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案之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會計程序辦理。 

十四、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二)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其約定；無約定者，

由本校決定處理。 

十五、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諾。 

十六、產學合作計畫之收支及採購，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各應負

其相關採購及財務責任，並由主計人員協助作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